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差异化分红事项的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A座 509单元 

邮编：100033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差异化分红事项的专项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4）第 530号 

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第7号》”）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所涉

及的差异化分红（以下简称“本次差异化分红”）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审查了与本次差异化分红相关的文件及

资料，并已得到公司以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

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

中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

件一致，公司向本所提交的各项文件、资料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在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与本次差异化分红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本次差异化分红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差异

化分红所涉及的会计、财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中对有关

财务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不应视

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公司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

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实施本次差异化分红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告。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差异化分红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及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60次会

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在A股和H股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每10股0.3元人民币（含税）现金股息。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截至2024年10月1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际

回购公司A股股份数量合计为13,511,450股，公司A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合计为13,511,450股，占公司目前A股总股份数7,388,297,513股的比例为0.18%。 

根据《监管指引第7号》第二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因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分红。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

总数存在差异，公司2024年中期权益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 

二、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及公司回购专户持股情况，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前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A股总股份数7,388,297,513股，扣除A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回购股份13,511,450股后，即以A股7,374,786,06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共计派发A股现金红利221,243,581.89元（含税）。 

三、本次差异化分红特殊除权除息计算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同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

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A股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

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涉及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

发生变动，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A股总股份数

摊薄调整后计算的A股每股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份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A股总股份数= 7,374,786,063×0.03÷7,388,297,513≈0.02995（元/股）。 

以2024年10月10日的收盘价8.37元/股进行计算，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A股除

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8.37-0.02995= 8.34005（元

/股）。 

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实际分派的现金

红利8.37-0.03=8.34（元/股）。 

A股除权（息）参考价影响=|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A股除权（息）

参考价格=|8.34-8.34005 |÷8.34≈0.00066%。 

因此，差异化权益分派对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影响的绝对值在1%以下，

影响较小。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监管指引第7号》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